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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求兄 :


在香港的生活可說是多采多姿。  月前在港的非典型肺炎風暴續漸平息後， 廿三條立法， 又再成為本港的熱門話題。


政府在二月中推出了廿三條立法草案條文後， 對整個香港社會引起很大的回響。 有很多個人及團體對草案條文發表了各種不同的意見， 但總括來說是對條文不滿的佔大多數， 而擁護立法條文的多是一些有國內支持的社團及其從屬團體， 他們所持的理據多是香港需要立法來保護國家安全， 把擁護立法與愛國劃成等號， 而對立法條文提出最多意見的當然是法律界、 傳媒及民權份子， 他們對草案條文表示憂慮， 認為立法後對市民人權、 公民權益、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及新聞自由有很大的威脅。  而我有機會詳細閱讀到的大律師公會對條文的意見書， 更有詳盡地從憲法、法律政策及法例草擬技巧三方面出發， 對各條文作出詳細分析及提供改善的意見， 如果自求兄有興趣知道大律師公會意見書的詳細內容， 可以從他們的網頁下載得到， 其他的如香港律師公會對條文的意見， 也可在其網頁上下載， 現在資訊科技果真奇妙， 可省卻了不少紙張及郵費。


在龐大的反對聲音下， 在六月初特區政府亦有在條文作出少許讓步， 最受歡迎的修改是其中在煽動叛亂罪加入一些保障人權的要求， 在新訂定的要求下， 煽惑者的煽惑行為必須要能令到受煽惑人或一個普通人相當可能被慫恿犯有關叛國、 顛覆及分裂國家或進行公眾暴亂等罪， 否則對被指煽惑者不能入罪。  但雖然加入新的要求， 對人權及言論自由增加了保障， 但我以為仍未能充分地滿足基本法三十九條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賦予香港居民權益的要求， 而所缺少的是要保障言論自由， 就不能以言入罪之條件。  如果煽動者的言論， 並未有實質上引致任何人作出犯叛國、 顛覆、 分裂國家或公眾暴亂等的即時行動， 而在此情況下能對煽動叛亂人治之以罪， 顯而易見煽動叛亂是可以以言入罪了。


自求兄在海外， 相信亦可在傳媒處得到很多有關23條立法的消息。在本地媒介中， 亦常看見到有關外地學者及各界人士對立法意見的報導，唯特區政府內及立法會內的一些人士把外界人士的意見看成外人惡意干預香港內政， 對外界人士的意見拒於門外。


其實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 過去香港經濟上的成功， 有很大部分是依賴香港對外的開放及香港的制度資產， 如香港的法治及開放及充分反映言論自由的媒介。  特區政府的立法及其實行動都受到外界人士， 尤其是國際間的投資人士的關注。


在上周末， 香港大律師公會、 香港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的有關法律學院合作舉辦了一個有關23條立法的國際研討會， 會上的主要發言人士， 都是國際的知名學者和英國、 美國及加拿大的大律師公會代表， 他們對23條有一些新的見解及議論， 其中較會引起如自求兄般的非法律界人事興趣的是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對23條立法對未來香港經濟影響的見解。  陳教授詳盡分析言論、 資訊及新聞自由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他指出一般人以為經濟發展與此等自由無大關係是錯誤的， 一些人或會以為在國內及有些發展中的國家， 雖然對言論及資訊自由有很大情度上的限制， 仍然能在經濟上有相當高速的發展， 但陳教授指出國內的經濟發展， 主要依靠的是製造業、 天然及人力的資源， 言論、 資訊及新聞的自由度， 對這方面的經濟發展影響不大， 如製造一部車輛， 買家可看見製成品的實物， 親自試車， 求証產品之優劣， 充裕的物資及人力資源能使產品價錢下降， 故言論、 資訊及新聞自由對此類型的經濟發展影響不大。  然而香港的經濟類型主要依靠之金融、 專業及其他服務業，數據証明在此等類型經濟， 言論、資訊及新聞愈自由愈有利其發展。  今日香港八成以上的生產總值是建基於此等金融、 專業及其他服務業上，與星架坡相比， 在經濟方面，星架坡的言論、資訊自由度不下於香港， 唯其媒介對政治的言論自由度，常感覺限制遠多於香港， 而其金融、 專業及服務業在其總產值比重亦只是64% 而已， 因此全面的言論、資訊自由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


雖然所有不論在香港或境外的傳媒及很多的其他各界人士都認為23條立法對他們的言論、資訊及新聞的自由及對市民人權有莫大的影響， 但政府不以為是， 或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政府辯稱今天23條立法的建議修訂， 在若干條文上比現時的法例條文寬鬆， 故此政府認為傳媒及反對建議立法的人士對法例的反對是不理性及欠邏輯的。


政府的理論雖然表面上很吸引，但我以為政府的理論是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要立法， 法例當然要能達到今天的人權標準， 能滿足今天市民對自由、 人權及清晰立法的訴求。  故此， 今天的建議條文， 雖然比多年前所定下的法例有所改善， 但這並不能表示市民便應該滿意現時政府的建議。


再者市民及媒介對立法影響言論、 資訊及新聞自由的憂慮， 除立法條文的文字外， 他們對政府立法背後目的之看法， 對政府維護人權法治的信心， 亦造成他們對立法有所憂慮。  而市民及傳媒對自由的主觀憂慮， 會形成市民及傳媒的自我檢查， 而造成壓迫自由的風氣， 因而對香港的長遠利益， 無論在經濟上或精神生活上， 都有很壞的影響。


但很不幸的是， 特區政府的行為對釋除市民的憂慮毫無幫助， 政府不但拒絕法律界及傳播界對改善立法的多項建議， 更拒絕市民希望政府以白紙草案諮詢的要求。  而更在沒有任何合理解釋下， 怱怱草率立法， 不惜強姦民意， 特區政府如此行為， 焉能不令市民及傳媒對政府的立法目的和意圖， 有所懷疑和不信任呢？


自求兄， 在上周末的23條研討論壇上， 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表示他覺得為特區政府推銷23條立法的官員， 言行漸可與89年民運期間， 國內的袁木相比。  雖然有人以為此言論或是有誇大之嫌， 事實是否如此， 各人會有不同意見， 然而自求兄在電視螢光幕看到若干為23條推銷立法及為立法護航人的嘴臉時， 有否會聯想起當年的袁木及江青呢？


聞得自求兄欲在短期內回歸香港生活， 以享受一下香港在97回歸後港人當家作主自由的成就。  自求兄， 在97年七月後香港確實已脫離了英國人的殖民地統治， 但是到今， 距離真正由港人自由當家作主的理想， 路途還很遙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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